
附件二  食品製造廠商申請校園食品供應資格審查程序 

 

食品製造廠商 

提送申請書

(由本局受理)

資料審查 

(由本局會同諮委會於每年六月 

及十二月共冋審核) 

建立校園食品檔案 

(包括產品名稱、規格及廠商名稱) 

合
乎

規
定

編印校園食品規定手冊 

(由本局依審查合格之產品每半年重新編印

校園食品規定手冊並於每學期開學前轉發

至所屬各級學校，作為採購之依據) 

追蹤查核、抽驗 

(由本局會同諮委會於學期間持續追蹤查

核校園食品供應工廠，並抽樣送驗) 

合乎規定 

優先登錄於新學期的校園食品規定手冊中 

不合規定，但於限期內完成改

善，則增加查核、抽驗頻率 

不合規定，且於限期內未完成

改善或不合規定產品回收 

通
知
廠
商
取
消
登
錄
，
廠
商
於
一
年
後
始
得
重
新
提
出
申
請 

通
知
廠
商
審
查
結
果
或

要
求
補
送
資
料 

資料不足或不合規定


